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1025號

原      告  簡民宗  

            劉芃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戴家旭律師

            楊哲睿律師

被      告  林孟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宏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被告分別為新北市○○區○○街0巷00號4

樓、5樓住戶，兩造因故有糾紛，民國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

15分許，兩造於1樓社區公共電梯前相遇時又生爭執，詎被

告知悉原告並無妨害其自由之行為，竟仍向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永和分局報案謊稱原告以身體阻擋被告進入電梯、又向被

告恫稱：「小心點，決不會放過你」等語，嗣經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檢察官認原告並未與被告發生之

接觸、亦無阻擋、阻攔、拉扯或作勢攻擊之舉動，原告行為

與刑法強制罪要件尚有不符，故作成不起訴之處分。被告上

開向偵查機關提起告訴之行為，令外人質疑原告品行、道德

及操守，於偵查期間，更使社區其他人士、檢調單位對原告

投以異樣眼光，甚而產生誤會，顯係侵害原告名譽權，造成

原告精神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

規定，各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新臺幣（下同）25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000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簡民宗250,000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劉芃彣25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因故齟齬，原告於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15

分，在社區1樓之警衛室等候被告，故意不讓被告進入電

梯，後又尾隨被告進入電梯，不讓被告離去，並向被告施以

恫嚇，被告始依法提起強制罪之告訴，並非凌空杜撰。被告

行為係基於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所為之訴訟權合理行使，並未

對原告構成名譽權之侵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前

段定有明文。又本件原告主張受被告侵害之權利，係名譽

權，然名譽權與同屬人格權之生命、身體健康權有所不同，

名譽權本身雖亦具絕對權之性質，然其在法律上受保護之範

疇並非一見即明，故就侵害名譽權違法性之認定，應就個案

依利益衡量方式為之。再就侵害名譽權之行為而言，可分為

發表言論、發表言論以外之侵害行為，僅在前者，有所謂事

實陳述、意見表達之問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

之原因事實，係其認被告以明知不實之事項，向原告提起刑

事告訴，致原告名譽受有損害，則其所主張被告侵害名譽權

之行為，顯屬「發表言論以外之行為」，惟參諸上揭說明，

就原告所主張之被告行為，是否侵害原告名譽權，仍應依利

益衡量之方式，加以判斷。

四、又按憲法第16條明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權益遭

受不法侵害時，有權訴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司法官大法官

解釋釋字第507、569號解釋可資參照。憲法第16條之訴訟

權，於大多數情形，雖係指人民近用法院，提起訴訟謀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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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之權，然在刑事程序，應包含人民向偵查機關提起告訴之

舉，此觀上開解釋之原因事實，均涉及立法者就告訴權所設

之限制，至為明確。

五、經查，兩造對渠等前已有紛爭，又於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1

5分許，在住家社區1樓發生爭執一事，均不否認，而被告旋

於同日下午10時9分至新北市政府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提起

刑法強制罪之告訴，有該分局詢問筆錄上所載之時間可稽，

再被告於警詢時陳稱：伊要回家時遭原告擋著不讓伊進電

梯，後續原告還用身體擋著不讓伊離去，並將電梯關起來不

讓伊離去，伊感到很害怕就趕快離開，伊認為原告阻擋伊之

道路不讓伊離去，妨礙伊之出入等語。則依被告於前開警詢

時所為陳述、其赴警局報案之時點以觀，被告向偵查機關提

起告訴，係發生在兩造發生爭執後之1小時內所為，距兩造

發生本件糾紛之時點，尚屬甚近。又觀之兩造相遇之地點，

係在渠等居住社區之電梯入口處，該處為通往社區內部住家

之管道，有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附在新北地檢111年度

偵字第16750號卷內可稽；佐以被告於警詢時明白陳稱：伊

係在要返家時遭遇被告等語，可見被告係在返家途中，在社

區出入住家之路線遇見原告，兩造始發生爭執。原告雖於警

詢、檢察官訊問時均陳稱伊等並非有意在社區1樓等候被告

等語，然審諸兩造並不爭執彼此前已發生過爭執之事實，被

告於返家途中遇見原告，能否令被告確信純屬巧合，而非原

告有意選擇該等時間、地點與被告理論，已非無疑。又依被

告前述報案時間，顯見被告係在兩造紛爭後之夜間時段，旋

即向警局報案製作筆錄，則被告究竟是否係基於誣陷被告之

故意所為，抑或確係在主觀上認為其權益遭受侵害，因而立

即尋求司法單位介入兩造紛爭，當不無疑問。

六、次查，被告對原告所提起之刑事告訴，雖經檢察官以111年

度偵字第16750、36446號不起訴處分書為不起訴之處分，惟

檢察官於該案中曾勘驗兩造社區1樓、及兩造於電梯內活動

之監視器影像光碟，結果略為，監視器檔案光碟大多並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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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兩造爭執時所陳之具體言語，就電梯內之畫面而言，部分

畫面顯示兩造均走出電梯外，故未能攝得具體情形，部分畫

面則顯示被告單獨1人站在電梯內，向電梯外之人講話等

情，此有檢察官所製之勘驗筆錄附在前揭偵查卷宗中可憑。

檢察官雖以該等監視器畫面並未可見原告確有妨害被告自由

之行為為由，作成不起訴之處分，然觀諸上開勘驗結果，顯

可知悉被告於電梯中，曾與電梯外之原告相互對峙，故被告

於警詢時所稱被告擋住伊之道路等語，是否完全與上開兩造

於電梯內外之行為不符，誠有疑問。況且，被告於警詢、檢

察官訊問時所為原告「阻擋道路」、「用身體擋住我」之指

訴，該等用字遣詞均具一定程度之開放性，就何等具體情節

屬於「阻擋」、「擋住」之情形，實有賴刑事偵查單位進一

步調查釐清，無從僅憑被告之指訴，即斷定原告構成刑法上

之強制罪；甚且，究竟何種情形屬於「阻擋」、「擋住」，

攸關個人主觀感受，可能在不同人間有所差異。再者，被告

雖於刑事程序指訴原告拉扯被告、作勢毆打等語，然依前揭

勘驗結果，可知自電梯內之監視器視角以觀，兩造曾離去監

視器錄影畫面範圍，斯時被告究竟有無受原告拉扯、作勢毆

打、甚或原告向被告施以恫嚇之詞等事實，本無從透過監視

器畫面加以證明，故檢察官雖為不起訴之處分，惟自不能僅

憑該不起訴處分，即認被告提起告訴，係以故意之手段侵害

原告名譽權，要屬當然。基上說明，本件被告雖向檢警單位

提起告訴，惟尚無從以被告所指訴之情節，及原告獲得不起

訴處分之結果，即認定被告確有透過司法程序，詆毀原告名

譽之故意。

七、末查，本件被告提起告訴之行為，涉及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

權，業經本院說明如上，則本件論及被告行為是否構成不法

侵害原告名譽權時，自應就被告訴訟權、原告名譽所受之可

能侵害，二者加以衡量。本院審酌被告於兩造紛爭發生後，

選擇向司法單位報案、提起告訴，此舉屬於被告訴訟權行使

之必然結果。被告向司法單位提起告訴，一方面，不僅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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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禁止私力救濟之基本原則；他方面，被告所為，較其

對外發表公開言論，陳述兩造具體紛爭過程之舉動，對原告

名譽權造成之可能侵害，顯然較小。再者，透過檢警偵查，

如係作成對原告有利之結果，在實然面上，某程度更可表彰

原告遭被告指訴之行為，足以通過司法程序檢驗。如認被告

提起刑事告訴之行為，即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不法行為，並

需負單損害賠償之責，不啻意味人民在懷疑他人對自己犯罪

時，該等「懷疑」之程度，需提高至近乎於偵查單位「發動

偵查」之門檻，甚至需逾越「起訴門檻」，而達「有罪判決

門檻」之程度。然而，就不諳法律之人而言，顯不能對其為

此種期待，否則極可能造成人民拒絕近用司法程序之寒蟬效

應，進而對人民訴訟權之行使造成不當影響。是以，本件被

告在刑事程序提起告訴之行為，在客觀上雖必然造成原告名

譽在社會上暫時遭受貶損之結果，惟尚無證據可證明被告係

故意為之，且如被告對原告名譽權受侵害之結果不具故意，

在衡量訴訟權保障與原告名譽權受侵害之程度後，被告行為

顯然欠缺不法性，無從成立侵權責任。從而，原告本件主張

被告提起告訴、令偵查單位發動偵查之行為，係侵害原告名

譽權等語，尚不能認為有理由。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

定，各請求被告給付渠等非財產上之損害250,000元及遲延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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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張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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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1025號
原      告  簡民宗  
            劉芃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戴家旭律師
            楊哲睿律師
被      告  林孟君  




訴訟代理人  陳宏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被告分別為新北市○○區○○街0巷00號4樓、5樓住戶，兩造因故有糾紛，民國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15分許，兩造於1樓社區公共電梯前相遇時又生爭執，詎被告知悉原告並無妨害其自由之行為，竟仍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報案謊稱原告以身體阻擋被告進入電梯、又向被告恫稱：「小心點，決不會放過你」等語，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檢察官認原告並未與被告發生之接觸、亦無阻擋、阻攔、拉扯或作勢攻擊之舉動，原告行為與刑法強制罪要件尚有不符，故作成不起訴之處分。被告上開向偵查機關提起告訴之行為，令外人質疑原告品行、道德及操守，於偵查期間，更使社區其他人士、檢調單位對原告投以異樣眼光，甚而產生誤會，顯係侵害原告名譽權，造成原告精神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各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新臺幣（下同）250,000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簡民宗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劉芃彣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因故齟齬，原告於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15分，在社區1樓之警衛室等候被告，故意不讓被告進入電梯，後又尾隨被告進入電梯，不讓被告離去，並向被告施以恫嚇，被告始依法提起強制罪之告訴，並非凌空杜撰。被告行為係基於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所為之訴訟權合理行使，並未對原告構成名譽權之侵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前段定有明文。又本件原告主張受被告侵害之權利，係名譽權，然名譽權與同屬人格權之生命、身體健康權有所不同，名譽權本身雖亦具絕對權之性質，然其在法律上受保護之範疇並非一見即明，故就侵害名譽權違法性之認定，應就個案依利益衡量方式為之。再就侵害名譽權之行為而言，可分為發表言論、發表言論以外之侵害行為，僅在前者，有所謂事實陳述、意見表達之問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之原因事實，係其認被告以明知不實之事項，向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致原告名譽受有損害，則其所主張被告侵害名譽權之行為，顯屬「發表言論以外之行為」，惟參諸上揭說明，就原告所主張之被告行為，是否侵害原告名譽權，仍應依利益衡量之方式，加以判斷。
四、又按憲法第16條明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權益遭受不法侵害時，有權訴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司法官大法官解釋釋字第507、569號解釋可資參照。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於大多數情形，雖係指人民近用法院，提起訴訟謀求救濟之權，然在刑事程序，應包含人民向偵查機關提起告訴之舉，此觀上開解釋之原因事實，均涉及立法者就告訴權所設之限制，至為明確。
五、經查，兩造對渠等前已有紛爭，又於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15分許，在住家社區1樓發生爭執一事，均不否認，而被告旋於同日下午10時9分至新北市政府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提起刑法強制罪之告訴，有該分局詢問筆錄上所載之時間可稽，再被告於警詢時陳稱：伊要回家時遭原告擋著不讓伊進電梯，後續原告還用身體擋著不讓伊離去，並將電梯關起來不讓伊離去，伊感到很害怕就趕快離開，伊認為原告阻擋伊之道路不讓伊離去，妨礙伊之出入等語。則依被告於前開警詢時所為陳述、其赴警局報案之時點以觀，被告向偵查機關提起告訴，係發生在兩造發生爭執後之1小時內所為，距兩造發生本件糾紛之時點，尚屬甚近。又觀之兩造相遇之地點，係在渠等居住社區之電梯入口處，該處為通往社區內部住家之管道，有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附在新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750號卷內可稽；佐以被告於警詢時明白陳稱：伊係在要返家時遭遇被告等語，可見被告係在返家途中，在社區出入住家之路線遇見原告，兩造始發生爭執。原告雖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均陳稱伊等並非有意在社區1樓等候被告等語，然審諸兩造並不爭執彼此前已發生過爭執之事實，被告於返家途中遇見原告，能否令被告確信純屬巧合，而非原告有意選擇該等時間、地點與被告理論，已非無疑。又依被告前述報案時間，顯見被告係在兩造紛爭後之夜間時段，旋即向警局報案製作筆錄，則被告究竟是否係基於誣陷被告之故意所為，抑或確係在主觀上認為其權益遭受侵害，因而立即尋求司法單位介入兩造紛爭，當不無疑問。
六、次查，被告對原告所提起之刑事告訴，雖經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16750、36446號不起訴處分書為不起訴之處分，惟檢察官於該案中曾勘驗兩造社區1樓、及兩造於電梯內活動之監視器影像光碟，結果略為，監視器檔案光碟大多並未錄得兩造爭執時所陳之具體言語，就電梯內之畫面而言，部分畫面顯示兩造均走出電梯外，故未能攝得具體情形，部分畫面則顯示被告單獨1人站在電梯內，向電梯外之人講話等情，此有檢察官所製之勘驗筆錄附在前揭偵查卷宗中可憑。檢察官雖以該等監視器畫面並未可見原告確有妨害被告自由之行為為由，作成不起訴之處分，然觀諸上開勘驗結果，顯可知悉被告於電梯中，曾與電梯外之原告相互對峙，故被告於警詢時所稱被告擋住伊之道路等語，是否完全與上開兩造於電梯內外之行為不符，誠有疑問。況且，被告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所為原告「阻擋道路」、「用身體擋住我」之指訴，該等用字遣詞均具一定程度之開放性，就何等具體情節屬於「阻擋」、「擋住」之情形，實有賴刑事偵查單位進一步調查釐清，無從僅憑被告之指訴，即斷定原告構成刑法上之強制罪；甚且，究竟何種情形屬於「阻擋」、「擋住」，攸關個人主觀感受，可能在不同人間有所差異。再者，被告雖於刑事程序指訴原告拉扯被告、作勢毆打等語，然依前揭勘驗結果，可知自電梯內之監視器視角以觀，兩造曾離去監視器錄影畫面範圍，斯時被告究竟有無受原告拉扯、作勢毆打、甚或原告向被告施以恫嚇之詞等事實，本無從透過監視器畫面加以證明，故檢察官雖為不起訴之處分，惟自不能僅憑該不起訴處分，即認被告提起告訴，係以故意之手段侵害原告名譽權，要屬當然。基上說明，本件被告雖向檢警單位提起告訴，惟尚無從以被告所指訴之情節，及原告獲得不起訴處分之結果，即認定被告確有透過司法程序，詆毀原告名譽之故意。
七、末查，本件被告提起告訴之行為，涉及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權，業經本院說明如上，則本件論及被告行為是否構成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時，自應就被告訴訟權、原告名譽所受之可能侵害，二者加以衡量。本院審酌被告於兩造紛爭發生後，選擇向司法單位報案、提起告訴，此舉屬於被告訴訟權行使之必然結果。被告向司法單位提起告訴，一方面，不僅合於法律上禁止私力救濟之基本原則；他方面，被告所為，較其對外發表公開言論，陳述兩造具體紛爭過程之舉動，對原告名譽權造成之可能侵害，顯然較小。再者，透過檢警偵查，如係作成對原告有利之結果，在實然面上，某程度更可表彰原告遭被告指訴之行為，足以通過司法程序檢驗。如認被告提起刑事告訴之行為，即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不法行為，並需負單損害賠償之責，不啻意味人民在懷疑他人對自己犯罪時，該等「懷疑」之程度，需提高至近乎於偵查單位「發動偵查」之門檻，甚至需逾越「起訴門檻」，而達「有罪判決門檻」之程度。然而，就不諳法律之人而言，顯不能對其為此種期待，否則極可能造成人民拒絕近用司法程序之寒蟬效應，進而對人民訴訟權之行使造成不當影響。是以，本件被告在刑事程序提起告訴之行為，在客觀上雖必然造成原告名譽在社會上暫時遭受貶損之結果，惟尚無證據可證明被告係故意為之，且如被告對原告名譽權受侵害之結果不具故意，在衡量訴訟權保障與原告名譽權受侵害之程度後，被告行為顯然欠缺不法性，無從成立侵權責任。從而，原告本件主張被告提起告訴、令偵查單位發動偵查之行為，係侵害原告名譽權等語，尚不能認為有理由。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各請求被告給付渠等非財產上之損害250,000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張雅涵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1025號

原      告  簡民宗  

            劉芃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戴家旭律師

            楊哲睿律師

被      告  林孟君  





訴訟代理人  陳宏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

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被告分別為新北市○○區○○街0巷00號4樓、

    5樓住戶，兩造因故有糾紛，民國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15分

    許，兩造於1樓社區公共電梯前相遇時又生爭執，詎被告知

    悉原告並無妨害其自由之行為，竟仍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

    和分局報案謊稱原告以身體阻擋被告進入電梯、又向被告恫

    稱：「小心點，決不會放過你」等語，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下稱新北地檢）檢察官認原告並未與被告發生之接觸

    、亦無阻擋、阻攔、拉扯或作勢攻擊之舉動，原告行為與刑

    法強制罪要件尚有不符，故作成不起訴之處分。被告上開向

    偵查機關提起告訴之行為，令外人質疑原告品行、道德及操

    守，於偵查期間，更使社區其他人士、檢調單位對原告投以

    異樣眼光，甚而產生誤會，顯係侵害原告名譽權，造成原告

    精神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

    ，各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新臺幣（下同）250,000

    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簡民宗25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劉芃彣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因故齟齬，原告於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15

    分，在社區1樓之警衛室等候被告，故意不讓被告進入電梯

    ，後又尾隨被告進入電梯，不讓被告離去，並向被告施以恫

    嚇，被告始依法提起強制罪之告訴，並非凌空杜撰。被告行

    為係基於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所為之訴訟權合理行使，並未對

    原告構成名譽權之侵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前段

    定有明文。又本件原告主張受被告侵害之權利，係名譽權，

    然名譽權與同屬人格權之生命、身體健康權有所不同，名譽

    權本身雖亦具絕對權之性質，然其在法律上受保護之範疇並

    非一見即明，故就侵害名譽權違法性之認定，應就個案依利

    益衡量方式為之。再就侵害名譽權之行為而言，可分為發表

    言論、發表言論以外之侵害行為，僅在前者，有所謂事實陳

    述、意見表達之問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之原

    因事實，係其認被告以明知不實之事項，向原告提起刑事告

    訴，致原告名譽受有損害，則其所主張被告侵害名譽權之行

    為，顯屬「發表言論以外之行為」，惟參諸上揭說明，就原

    告所主張之被告行為，是否侵害原告名譽權，仍應依利益衡

    量之方式，加以判斷。

四、又按憲法第16條明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權益遭

    受不法侵害時，有權訴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司法官大法官

    解釋釋字第507、569號解釋可資參照。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

    ，於大多數情形，雖係指人民近用法院，提起訴訟謀求救濟

    之權，然在刑事程序，應包含人民向偵查機關提起告訴之舉

    ，此觀上開解釋之原因事實，均涉及立法者就告訴權所設之

    限制，至為明確。

五、經查，兩造對渠等前已有紛爭，又於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1

    5分許，在住家社區1樓發生爭執一事，均不否認，而被告旋

    於同日下午10時9分至新北市政府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提起

    刑法強制罪之告訴，有該分局詢問筆錄上所載之時間可稽，

    再被告於警詢時陳稱：伊要回家時遭原告擋著不讓伊進電梯

    ，後續原告還用身體擋著不讓伊離去，並將電梯關起來不讓

    伊離去，伊感到很害怕就趕快離開，伊認為原告阻擋伊之道

    路不讓伊離去，妨礙伊之出入等語。則依被告於前開警詢時

    所為陳述、其赴警局報案之時點以觀，被告向偵查機關提起

    告訴，係發生在兩造發生爭執後之1小時內所為，距兩造發

    生本件糾紛之時點，尚屬甚近。又觀之兩造相遇之地點，係

    在渠等居住社區之電梯入口處，該處為通往社區內部住家之

    管道，有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附在新北地檢111年度偵

    字第16750號卷內可稽；佐以被告於警詢時明白陳稱：伊係

    在要返家時遭遇被告等語，可見被告係在返家途中，在社區

    出入住家之路線遇見原告，兩造始發生爭執。原告雖於警詢

    、檢察官訊問時均陳稱伊等並非有意在社區1樓等候被告等

    語，然審諸兩造並不爭執彼此前已發生過爭執之事實，被告

    於返家途中遇見原告，能否令被告確信純屬巧合，而非原告

    有意選擇該等時間、地點與被告理論，已非無疑。又依被告

    前述報案時間，顯見被告係在兩造紛爭後之夜間時段，旋即

    向警局報案製作筆錄，則被告究竟是否係基於誣陷被告之故

    意所為，抑或確係在主觀上認為其權益遭受侵害，因而立即

    尋求司法單位介入兩造紛爭，當不無疑問。

六、次查，被告對原告所提起之刑事告訴，雖經檢察官以111年

    度偵字第16750、36446號不起訴處分書為不起訴之處分，惟

    檢察官於該案中曾勘驗兩造社區1樓、及兩造於電梯內活動

    之監視器影像光碟，結果略為，監視器檔案光碟大多並未錄

    得兩造爭執時所陳之具體言語，就電梯內之畫面而言，部分

    畫面顯示兩造均走出電梯外，故未能攝得具體情形，部分畫

    面則顯示被告單獨1人站在電梯內，向電梯外之人講話等情

    ，此有檢察官所製之勘驗筆錄附在前揭偵查卷宗中可憑。檢

    察官雖以該等監視器畫面並未可見原告確有妨害被告自由之

    行為為由，作成不起訴之處分，然觀諸上開勘驗結果，顯可

    知悉被告於電梯中，曾與電梯外之原告相互對峙，故被告於

    警詢時所稱被告擋住伊之道路等語，是否完全與上開兩造於

    電梯內外之行為不符，誠有疑問。況且，被告於警詢、檢察

    官訊問時所為原告「阻擋道路」、「用身體擋住我」之指訴

    ，該等用字遣詞均具一定程度之開放性，就何等具體情節屬

    於「阻擋」、「擋住」之情形，實有賴刑事偵查單位進一步

    調查釐清，無從僅憑被告之指訴，即斷定原告構成刑法上之

    強制罪；甚且，究竟何種情形屬於「阻擋」、「擋住」，攸

    關個人主觀感受，可能在不同人間有所差異。再者，被告雖

    於刑事程序指訴原告拉扯被告、作勢毆打等語，然依前揭勘

    驗結果，可知自電梯內之監視器視角以觀，兩造曾離去監視

    器錄影畫面範圍，斯時被告究竟有無受原告拉扯、作勢毆打

    、甚或原告向被告施以恫嚇之詞等事實，本無從透過監視器

    畫面加以證明，故檢察官雖為不起訴之處分，惟自不能僅憑

    該不起訴處分，即認被告提起告訴，係以故意之手段侵害原

    告名譽權，要屬當然。基上說明，本件被告雖向檢警單位提

    起告訴，惟尚無從以被告所指訴之情節，及原告獲得不起訴

    處分之結果，即認定被告確有透過司法程序，詆毀原告名譽

    之故意。

七、末查，本件被告提起告訴之行為，涉及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

    權，業經本院說明如上，則本件論及被告行為是否構成不法

    侵害原告名譽權時，自應就被告訴訟權、原告名譽所受之可

    能侵害，二者加以衡量。本院審酌被告於兩造紛爭發生後，

    選擇向司法單位報案、提起告訴，此舉屬於被告訴訟權行使

    之必然結果。被告向司法單位提起告訴，一方面，不僅合於

    法律上禁止私力救濟之基本原則；他方面，被告所為，較其

    對外發表公開言論，陳述兩造具體紛爭過程之舉動，對原告

    名譽權造成之可能侵害，顯然較小。再者，透過檢警偵查，

    如係作成對原告有利之結果，在實然面上，某程度更可表彰

    原告遭被告指訴之行為，足以通過司法程序檢驗。如認被告

    提起刑事告訴之行為，即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不法行為，並

    需負單損害賠償之責，不啻意味人民在懷疑他人對自己犯罪

    時，該等「懷疑」之程度，需提高至近乎於偵查單位「發動

    偵查」之門檻，甚至需逾越「起訴門檻」，而達「有罪判決

    門檻」之程度。然而，就不諳法律之人而言，顯不能對其為

    此種期待，否則極可能造成人民拒絕近用司法程序之寒蟬效

    應，進而對人民訴訟權之行使造成不當影響。是以，本件被

    告在刑事程序提起告訴之行為，在客觀上雖必然造成原告名

    譽在社會上暫時遭受貶損之結果，惟尚無證據可證明被告係

    故意為之，且如被告對原告名譽權受侵害之結果不具故意，

    在衡量訴訟權保障與原告名譽權受侵害之程度後，被告行為

    顯然欠缺不法性，無從成立侵權責任。從而，原告本件主張

    被告提起告訴、令偵查單位發動偵查之行為，係侵害原告名

    譽權等語，尚不能認為有理由。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

    定，各請求被告給付渠等非財產上之損害250,000元及遲延

    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張雅涵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1025號

原      告  簡民宗  

            劉芃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戴家旭律師

            楊哲睿律師

被      告  林孟君  





訴訟代理人  陳宏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被告分別為新北市○○區○○街0巷00號4樓、5樓住戶，兩造因故有糾紛，民國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15分許，兩造於1樓社區公共電梯前相遇時又生爭執，詎被告知悉原告並無妨害其自由之行為，竟仍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永和分局報案謊稱原告以身體阻擋被告進入電梯、又向被告恫稱：「小心點，決不會放過你」等語，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檢察官認原告並未與被告發生之接觸、亦無阻擋、阻攔、拉扯或作勢攻擊之舉動，原告行為與刑法強制罪要件尚有不符，故作成不起訴之處分。被告上開向偵查機關提起告訴之行為，令外人質疑原告品行、道德及操守，於偵查期間，更使社區其他人士、檢調單位對原告投以異樣眼光，甚而產生誤會，顯係侵害原告名譽權，造成原告精神痛苦，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各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新臺幣（下同）250,000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簡民宗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劉芃彣2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兩造因故齟齬，原告於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15分，在社區1樓之警衛室等候被告，故意不讓被告進入電梯，後又尾隨被告進入電梯，不讓被告離去，並向被告施以恫嚇，被告始依法提起強制罪之告訴，並非凌空杜撰。被告行為係基於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所為之訴訟權合理行使，並未對原告構成名譽權之侵害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名譽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前段定有明文。又本件原告主張受被告侵害之權利，係名譽權，然名譽權與同屬人格權之生命、身體健康權有所不同，名譽權本身雖亦具絕對權之性質，然其在法律上受保護之範疇並非一見即明，故就侵害名譽權違法性之認定，應就個案依利益衡量方式為之。再就侵害名譽權之行為而言，可分為發表言論、發表言論以外之侵害行為，僅在前者，有所謂事實陳述、意見表達之問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名譽權之原因事實，係其認被告以明知不實之事項，向原告提起刑事告訴，致原告名譽受有損害，則其所主張被告侵害名譽權之行為，顯屬「發表言論以外之行為」，惟參諸上揭說明，就原告所主張之被告行為，是否侵害原告名譽權，仍應依利益衡量之方式，加以判斷。

四、又按憲法第16條明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權益遭受不法侵害時，有權訴請司法機關予以救濟，司法官大法官解釋釋字第507、569號解釋可資參照。憲法第16條之訴訟權，於大多數情形，雖係指人民近用法院，提起訴訟謀求救濟之權，然在刑事程序，應包含人民向偵查機關提起告訴之舉，此觀上開解釋之原因事實，均涉及立法者就告訴權所設之限制，至為明確。

五、經查，兩造對渠等前已有紛爭，又於110年12月4日下午9時15分許，在住家社區1樓發生爭執一事，均不否認，而被告旋於同日下午10時9分至新北市政府永和分局永和派出所提起刑法強制罪之告訴，有該分局詢問筆錄上所載之時間可稽，再被告於警詢時陳稱：伊要回家時遭原告擋著不讓伊進電梯，後續原告還用身體擋著不讓伊離去，並將電梯關起來不讓伊離去，伊感到很害怕就趕快離開，伊認為原告阻擋伊之道路不讓伊離去，妨礙伊之出入等語。則依被告於前開警詢時所為陳述、其赴警局報案之時點以觀，被告向偵查機關提起告訴，係發生在兩造發生爭執後之1小時內所為，距兩造發生本件糾紛之時點，尚屬甚近。又觀之兩造相遇之地點，係在渠等居住社區之電梯入口處，該處為通往社區內部住家之管道，有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附在新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750號卷內可稽；佐以被告於警詢時明白陳稱：伊係在要返家時遭遇被告等語，可見被告係在返家途中，在社區出入住家之路線遇見原告，兩造始發生爭執。原告雖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均陳稱伊等並非有意在社區1樓等候被告等語，然審諸兩造並不爭執彼此前已發生過爭執之事實，被告於返家途中遇見原告，能否令被告確信純屬巧合，而非原告有意選擇該等時間、地點與被告理論，已非無疑。又依被告前述報案時間，顯見被告係在兩造紛爭後之夜間時段，旋即向警局報案製作筆錄，則被告究竟是否係基於誣陷被告之故意所為，抑或確係在主觀上認為其權益遭受侵害，因而立即尋求司法單位介入兩造紛爭，當不無疑問。

六、次查，被告對原告所提起之刑事告訴，雖經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16750、36446號不起訴處分書為不起訴之處分，惟檢察官於該案中曾勘驗兩造社區1樓、及兩造於電梯內活動之監視器影像光碟，結果略為，監視器檔案光碟大多並未錄得兩造爭執時所陳之具體言語，就電梯內之畫面而言，部分畫面顯示兩造均走出電梯外，故未能攝得具體情形，部分畫面則顯示被告單獨1人站在電梯內，向電梯外之人講話等情，此有檢察官所製之勘驗筆錄附在前揭偵查卷宗中可憑。檢察官雖以該等監視器畫面並未可見原告確有妨害被告自由之行為為由，作成不起訴之處分，然觀諸上開勘驗結果，顯可知悉被告於電梯中，曾與電梯外之原告相互對峙，故被告於警詢時所稱被告擋住伊之道路等語，是否完全與上開兩造於電梯內外之行為不符，誠有疑問。況且，被告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時所為原告「阻擋道路」、「用身體擋住我」之指訴，該等用字遣詞均具一定程度之開放性，就何等具體情節屬於「阻擋」、「擋住」之情形，實有賴刑事偵查單位進一步調查釐清，無從僅憑被告之指訴，即斷定原告構成刑法上之強制罪；甚且，究竟何種情形屬於「阻擋」、「擋住」，攸關個人主觀感受，可能在不同人間有所差異。再者，被告雖於刑事程序指訴原告拉扯被告、作勢毆打等語，然依前揭勘驗結果，可知自電梯內之監視器視角以觀，兩造曾離去監視器錄影畫面範圍，斯時被告究竟有無受原告拉扯、作勢毆打、甚或原告向被告施以恫嚇之詞等事實，本無從透過監視器畫面加以證明，故檢察官雖為不起訴之處分，惟自不能僅憑該不起訴處分，即認被告提起告訴，係以故意之手段侵害原告名譽權，要屬當然。基上說明，本件被告雖向檢警單位提起告訴，惟尚無從以被告所指訴之情節，及原告獲得不起訴處分之結果，即認定被告確有透過司法程序，詆毀原告名譽之故意。

七、末查，本件被告提起告訴之行為，涉及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權，業經本院說明如上，則本件論及被告行為是否構成不法侵害原告名譽權時，自應就被告訴訟權、原告名譽所受之可能侵害，二者加以衡量。本院審酌被告於兩造紛爭發生後，選擇向司法單位報案、提起告訴，此舉屬於被告訴訟權行使之必然結果。被告向司法單位提起告訴，一方面，不僅合於法律上禁止私力救濟之基本原則；他方面，被告所為，較其對外發表公開言論，陳述兩造具體紛爭過程之舉動，對原告名譽權造成之可能侵害，顯然較小。再者，透過檢警偵查，如係作成對原告有利之結果，在實然面上，某程度更可表彰原告遭被告指訴之行為，足以通過司法程序檢驗。如認被告提起刑事告訴之行為，即屬侵害原告名譽權之不法行為，並需負單損害賠償之責，不啻意味人民在懷疑他人對自己犯罪時，該等「懷疑」之程度，需提高至近乎於偵查單位「發動偵查」之門檻，甚至需逾越「起訴門檻」，而達「有罪判決門檻」之程度。然而，就不諳法律之人而言，顯不能對其為此種期待，否則極可能造成人民拒絕近用司法程序之寒蟬效應，進而對人民訴訟權之行使造成不當影響。是以，本件被告在刑事程序提起告訴之行為，在客觀上雖必然造成原告名譽在社會上暫時遭受貶損之結果，惟尚無證據可證明被告係故意為之，且如被告對原告名譽權受侵害之結果不具故意，在衡量訴訟權保障與原告名譽權受侵害之程度後，被告行為顯然欠缺不法性，無從成立侵權責任。從而，原告本件主張被告提起告訴、令偵查單位發動偵查之行為，係侵害原告名譽權等語，尚不能認為有理由。

八、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各請求被告給付渠等非財產上之損害250,000元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彥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記官　張雅涵



